




大龙潭乡 五桂塘桠 口 采砂场采矿权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摘要

综上所述， 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2025年 11 月 30 日， 矿区范围内已有偿处置未动

用资源量为7.113万立方米 ( 13.16-6.047) 。 本次评估确定出让5年拟动用保有资源

量为26.316万立方米， 则评估确定未有偿处置资源量为 19.203 万立方米。

评估结论

经计算，评估确定大龙潭乡五桂塘垭口采砂场 (拟处置保有资源量 19.203万立方

米)在评估基准日 (2025年 11月 30日) 的采矿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51.59万元， 大写

伍拾壹万伍仟玖佰元整.

评估有关事项声明：

根据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 (2023) 》 ,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： 评估结果

公开的， 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； 评估结果不公开的，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。

超过有效期，需要重新进行评估。本报告评估结论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

的而作。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法律效力。

本评估报告包括若干评估假设、 有关问题(特别事项)说明及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

明， 谨请报告使用者认真阅读报告全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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